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275/15-16號文件  

 
檔 號：CB2/SS/3/15 
 
 

2016年 4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2015年吸煙 (公眾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匯報《 2015年吸煙 (公眾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
令》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第 371章 )(下稱 "該條例 ")及其

附屬法例就控煙工作提供法律架構，以限制在香港使用、銷售

及推廣煙草產品。該條例於 2006年 10月作出多項修訂，當中包

括把法定禁煙範圍擴大至涵蓋大部分室內工作地方及公眾地

方，以及某些室外地方。該條例附表 2第 1部指明多個指定的法

定禁止吸煙區 (下稱 "禁煙區 ")。自 2010年 12月起，禁煙規定已分

階段擴展至公共運輸設施。 1該條例第 7(1)條訂明，任何人在禁

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違法，一經

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5,000元。該條例第 3(3)條賦權禁煙

區的管理人採取行動，以制止任何人在禁煙區內吸煙。此外，

公職人員可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 (第 600章 )第 3條發

出 1,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以取代檢控。  
 

3.  據政府當局所述，衞生署轄下的控煙辦公室 (下稱 " 控煙

辦 ")近年接獲有關在巴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的投訴及建議，而

                                                 
1 該條例第 3(1AB)條賦權衞生署署長可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指明以下地方的全部

或部分為禁煙區  ⎯⎯  (a)  由兩類或以上的公共運輸工具的總站所組成，並用以

達成及便利轉換該類運輸工具的區域；或 (b)  多於一條的《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第 2條所界定的指明路線的任何巴士總站。這些地方一般稱為公共運輸

交匯處和巴士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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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乘處是乘客主要用作轉乘其他巴士路線的設施。在考慮過這

些公共設施的實際設計、人流情況和執法問題後，政府當局建

議把禁煙規定擴展至位於隧道入口範圍內的 8個巴士轉乘處，以

保障乘客免受二手煙影響。  
 
 
《 2015年吸煙 (公眾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2015年第 237號法

律公告 ) 
 
4.  政府當局於 2015年 12月 11日在憲報刊登《 2015年吸煙

(公眾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下稱 "《修訂令》")。《修訂令》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該條例第16A條作出，以修訂該條例附

表 2，把下列 8個位於隧道入口範圍內的巴士轉乘處 (下稱 "8個巴

士轉乘處 ")的上車區及部分毗連的等候區及設施指定為禁煙

區： 2 
 

(a) 獅子山隧道巴士轉乘處；  

(b) 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  

(c) 東區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  

(d) 城門隧道巴士轉乘處；  

(e) 大老山隧道巴士轉乘處；  

(f) 西區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  

(g) 大欖隧道巴士轉乘處；及  

(h) 青沙公路巴士轉乘處 (介乎沙田嶺及尖山隧道之間 )。  
 
5.  《修訂令》於 2015  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立

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修訂令》已於 2016年 3月
31日生效。  
 
 
小組委員會 

 
6.  在 2015 年 12月 1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研究《修訂令》。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 
 

                                                 
2 新禁煙區的確實範圍透過有關圖則劃定；該等圖則於 2015年 12月 11日在憲報刊

登 (第 9501號政府公告 )，由食物及生局局長簽署，並存放在土地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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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組委員會由單仲偕議員擔任主席，曾與政府當局舉行

5次會議。在其中一次會議上，小組委員會曾聽取 10個團體及 6名
個別人士作出口頭陳述。曾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的團體及個

別人士名單載於附錄 II。小組委員會亦曾於 2016年 2月1日到屯門

公路巴士轉乘站、城門隧道巴士轉乘處及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

進行實地視察。  
 
8.  為讓小組委員會有更多時間研究《修訂令》，小組委員

會同意，主席應在 28日審議期屆滿前 (即 2016年 1月 13日的立法會

會議 )動議一項議案，把該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16年
2月3日的立法會會議。不過，在 2016年 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休

會待續之前，有關議案尚未能獲得處理。因此，《修訂令》的

修訂期於 2016年 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該立法建議的理據  
 
9.  委員普遍同意，把禁煙規定擴展至其他公共運輸設施，

有助保障公眾健康。由於在該 8個巴士轉乘處之中，部分轉乘處

的人流相對不多，委員 (包括主席、陳偉業議員、郭家麒議員及

黃碧雲議員 )詢問，政府當局基於甚麼理據，優先把該 8個巴士轉

乘處指定為禁煙區，而非其他乘客眾多的巴士轉乘處 (例如屯門

公路巴士轉乘站 )及位於其他隧道入口範圍內的巴士站。  
 
1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以循序漸進及多管齊下的方式

進行控煙工作。關於在公共運輸設施實施禁煙規定，至今共有

239個公共運輸交匯處或巴士總站已指定為禁煙區。現時，在香

港 16條隧道當中，8條隧道的入口範圍內設有巴士轉乘處，並有

多達 6至30條巴士路線於這些巴士轉乘處停站。每天不同時間均

有大量乘客在這些巴士轉乘處候車，尤以繁忙交通時間為甚。

過去數年，控煙辦接獲多宗與吸煙有關的投訴，以及多項有關

在該 8個巴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的建議。為進一步保障公眾健

康，政府當局建議把禁煙規定擴展至該 8個巴士轉乘處，作為把

禁煙範圍擴展至其他公共設施的首個試點。  
 
11.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詳細說明，把禁煙規定擴展至

其他巴士站的時間表。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局會在該 8個巴士轉

乘處實施禁煙規定 12個月後作出檢討，並會考慮進一步擴大禁

煙區至其他設施或範圍 (包括其他巴士站 )的未來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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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禁煙區的範圍  
 
12.  小組委員會察悉，新禁煙區的範圍將包括該 8個巴士轉

乘處的上車區和候車區，以及乘客在前往和轉換不同巴士路線

時途經的範圍。吸煙者可在禁煙區範圍以外 (即無禁煙限制的區

域 )吸煙，惟城門隧道巴士轉乘處因空間有限除外。  
 
13.  大部分委員強烈認為，就該 8個巴士轉乘處的禁煙規定

而言，政府當局為其中數個轉乘處制訂禁煙建議時，未有維護

吸煙者的權益。城門隧道巴士轉乘處為其中一例，該轉乘處不

設任何地方，讓吸煙者經長途巴士車程後可以吸煙。除此以外，

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可供吸煙者吸煙的範圍，亦遠離該轉乘處

的上車區和候車區。  
 
14.  在 2016年 2月 1日進行實地考察期間，主席及陳偉業議員

要求食物及衞生局 (即負責《修訂令》的政策局 )探討，可否在城

門隧道巴士轉乘處設立無禁煙限制的區域。他們建議，廣告牌

後的範圍，以及位處該巴士轉乘處邊緣的斜坡，都是可供考慮

的地方。至於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這些委員詢問，當局可否

容許吸煙者在較接近該巴士轉乘處的上車區和候車區的地方吸

煙，例如把禁煙區的範圍縮小，以騰出更多空間，讓吸煙者可

在行人天橋樓梯四周及樓梯底的位置吸煙，以及把沿往九龍方

向轉乘處外圍而建的花圃，改設為無禁煙限制的區域。  
 
15.  食物及衞生局經諮詢土木工程拓展署及運輸署的意見

後解釋，現時城門隧道巴士轉乘處的空間有限。由於九龍巴士

有限公司正在該巴士轉乘處進行上蓋擴建工程，以應付在繁忙

時間日漸增加的乘客量，該巴士轉乘處的實際設計將有所改

動。有關工程預計會於 2016年上半年完工。由於當局將於禁煙

規定實施 12個月後進行檢討，當局可因應檢討結果及相關政府

部門的意見，考慮採取改善措施。據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如

要改動斜坡或在該巴士轉乘處附近的斜坡加建任何構築物，當

局有需要評估這些工程對斜坡穩定性的影響。運輸署表示，基

於道路安全的考慮，如要移除或重置現時用以防止車輛墜下斜

坡的圍欄和防撞欄，必須就有關建議進行技術評估。  
 
16.  至於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食物及衞生局表示，在繁忙

時間，候車人龍往往會由地面的巴士站伸延到行人天橋。據運

輸署所述，路政署將會裝設一部乘客升降機，以連接紅磡站外

的行人天橋與往港島方向的巴士轉乘處。有關位置已於 2016年
3月圍封，而相關工程則預計於 2017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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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食物及衞生局強調，當局在決定新禁煙區的範圍時，已

顧及該 8個巴士轉乘處的人流及實際設計 (包括供輪候及上車的

範圍 )及有關的禁煙規定是否可予執行。若情況許可，有關巴士

轉乘處會提供無禁煙限制區域。任何擬改動新禁煙區範圍的建

議，均須確保會為候車乘客或行人提供足夠的保障，使他們免

受二手煙影響。  
 
18.  多名委員不認同政府當局的解釋。由於吸煙並非法律所

禁止，他們始終認為，政府當局在制訂控煙措施時，應在保障

非吸煙人士免受二手煙影響及維護吸煙人士權益之間，取得適

當的平衡。  
 
吸煙房  
 
19.  梁家傑議員建議，考慮到吸煙者的權益，以及《修訂令》

的政策目標是保障非吸煙者免受二手煙影響，政府當局應在該

8個巴士轉乘處附近設置有獨立通風設備的吸煙房，以分隔吸煙

者與非吸煙者。主席及陳偉業議員支持該建議。  
 
20.  然而，政府當局認為，在該 8個巴士轉乘處附近設置吸

煙房可能變相鼓勵吸煙，有違其鼓勵市民不要吸煙的控煙政

策。此外，國際社會上至今仍未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吸煙

房能有效分隔吸煙者與非吸煙者。從技術層面而言，吸煙者進

出吸煙房必然會令二手煙洩出吸煙房，同時亦無法防止二手煙

從吸煙房的抽氣系統流向有關巴士轉乘處的候車位置。  
 
21.  梁家傑議員批評政府當局引用之前曾經提出的相同理

據回應當前的建議；當局曾在之前的立法工作中採用同一理

據，以保障市民在室內公眾地方免受二手煙影響。然而，當前

建議所關乎的是 8個位於室外的巴士轉乘處，其性質與在室內地

方設置吸煙房的情況截然不同。  
 
《修訂令》的生效日期  
 
22.  小組委員會察悉，由於《修訂令》的修訂期限已於 2016年
1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在技術上，小組委員會或任何議員

均不可能對《修訂令》提出修訂。據政府當局所述，是次指定

該 8個巴士轉乘處為禁煙區的措施，是把禁煙範圍進一步擴展至

其他公共設施的首個試點；部分委員因此關注到，這會成為政

府當局進一步剝削吸煙者權利的先例，而吸煙者在社會上只佔

少數。考慮到此事影響深遠，他們要求政府當局釋除委員的疑

慮，把《修訂令》的生效日期押後至較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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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組委員會的法律顧問表示，一項命令可於該命令在憲

報刊登當日起生效。因此，政府當局若擬押後《修訂令》的生

效日期，可於 2016年 3月 31日之前的任何時間，在憲報刊登另一

項命令，將《修訂令》的生效日期押後至較後的日期。  
 
24.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在《修訂令》於 2016年 3月
31日生效後 12個月檢討這項措施，並會在檢討時考慮委員提出

的意見及建議。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決定如此倉卒地在該 8個
巴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極表不滿，他認為這等同行政霸道。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衞生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宣傳工作  
 
25.  委員詢問，當局會否在新禁煙區設置各類設施，例如方

便吸煙者的煙蒂箱，以及用以分隔吸煙者和非吸煙者的屏障。

他們並要求政府當局加強宣傳工作，以推動市民及遊客遵從新

的禁煙規定。  
 
26.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食物環境衞生署及有關的場

地管理人會因應有關地點的實際情況，在新禁煙區範圍外擺放

設有煙灰缸的垃圾桶及／或煙蒂箱。控煙辦已根據該 8個巴士轉

乘處的實際情況，在各轉乘處展示適當的禁止吸煙標誌、宣傳

物品和其他劃界標記 (包括地面標記 )，讓市民能清晰辨別禁煙區

的範圍。展示禁煙區範圍的圖則已張貼於當眼位置，例如主要

出入口。控煙辦亦已在巴士轉乘處禁煙區內的當眼處展示禁煙

標誌，提醒市民禁煙規定。此外，在擬議禁煙規定開始實施前，

當局會安排無煙大使到現場派發宣傳單張。控煙辦亦已製作政

府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宣傳新的禁煙規定。  
 
27.  郭家麒議員認為，當局應在該 8個巴士轉乘處展示健康

忠告及戒煙服務資訊。政府當局表示，生署的戒煙熱線會在

公眾垃圾桶上展示。  
 
執法  
 
28.  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將採取甚麼措施，以確保在新禁

煙區有效執行禁煙規定。黃碧雲議員特別關注到，控煙辦會否

有足夠人手，在連接海底隧道巴士轉乘處與香港理工大學平台

的行人天橋執行禁煙規定，以免一些吸煙者試圖在香港理工大

學校園  (在該條例下亦為指定禁煙區 )內吸煙。  
 



 7

29.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控煙辦會透過巡查及檢控違

反禁煙規定的人士，在新禁煙區採取執法行動。與此同時，衞

生署正檢討控煙辦的人手，並正考慮採取措施，以加強控煙辦

在全港禁煙區執法的成效。  
 
 
轉交衞生事務委員會處理的事項 

 
30.  一如第 24段所述，政府當局將於 2017年檢討在該 8個巴

士轉乘處實施禁煙規定的情況；小組委員會同意，轉交衞生事

務委員會跟進該檢討結果。  
 
 
徵詢意見 

 
31.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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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SBS,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陳偉業議員  
田北俊議員 , GBS, JP 
郭家麒議員  
郭偉强議員  
黃碧雲議員  
 
 
(合共： 8位委員 ) 

委員  

 
 

秘書  
 
 

林偉怡女士  

法律顧問  
 
 

崔浩然先生  

日期  2016年 1月 5日  
 

附錄 I 



 
 
 
《 2015年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修訂附表 2)令》小組委員會  

 
 
A. 曾向小組委員會口頭陳述意見的團體及人士  
 

1. 全港報販大聯盟  
 
2.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3. 香港煙民權益關注組  
 
4. 好煙民大聯盟  
 
5. 107動力  
 
6.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7.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8. 知研社區學會  
 
9. 馬鞍山街坊會  
 
10.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11. 朱國能博士  
 
12. 林紀均小姐  
 
13. 李興廉先生  
 
14. 麥國風先生  
 
15. 灣仔區議會議員伍婉婷女士  
 
16. 沙田區議會議員龐愛蘭女士 , JP 

 
  

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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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只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意見書的團體及人士  
 

1. 亞洲反吸煙諮詢所  
 
2. 保良局教育事務部  
 
3.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4. 博愛醫院  
 
5. 清新健康人協會  
 
6. 煙民思潮  
 
7. 荔枝角居民聯會  
 
8. 香港精神健康護理學院  
 
9. 九龍樂善堂  
 
10. 圓玄軒婦女中心  
 
11. 東華三院戒煙綜合服務中心  
 
12. 李嘉堃小姐  
 
13. 梁彩賢  
 
14. Kirk LEUNG 
 
15. 李靜雯  
 
16. 連錦祥先生  
 
17. 陸太  
 
18. 吳沅彤  
 
19. Candy TONG 
 
20. Fann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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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陳玉琴  
 
22. 陳偉雄先生  
 
 
(依英文版本排序 ) 


